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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有關成立新的創新及科技局的法例修訂建議  

小組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提供有關成立新的創新及科技局的法例修訂建議

的背景資料，並概述議員曾就相關事宜表達的意見及關注。  
 
 
背景  
 
2.  行政長官在 2014年施政報告中宣布再次啟動成立創新及
科技局，提供專注的高層次倡導以帶領發展創新及科技的工

作。擬設的創新及科技局會由日後的創新及科技局局長領導。

新的政策局會負責制訂政策及推廣香港的創新科技和資訊科技

發展，並在政府內部統籌相關工作。新的政策局將會從現有的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接掌有關創新及科技的政策職責。待創新及

科技局成立後，兩個負責創新及科技事宜的政府部門，即創新

科技署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下稱 "資科辦 ")，將會隸屬創
新及科技局。  
 
 
決議案及相關法例修訂  
 
3.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已作出預告，表示將會於 2014年
6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一項議案，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通訊及科技 )有關科技的法定膱
能，移轉給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和創新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4.  擬議決議案將於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批准與成立
創新及科技局相關的財務建議當日後的第 14日生效。如擬議決



議案在財委會批准有關財務建議後才獲立法會提出和通過，該

擬議決議案則於提出及通過擬議決議案當日後的第 14日生效。  
 
 
議員提出的意見及關注  
 
5.  在 2014年 4月 14及 15日，政府當局分別向資訊科技及廣播
事務委員會和工商事務委員會簡介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建議。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於 2014年 5月 3日再舉行特別會議，
就該項建議聽取公眾人士及相關持份者代表的意見。出席會議

的大部分代表團體／個別人士均對政府當局的建議表示支持。

兩個事務委員會亦通過議案，促請政府盡快成立創新及科技

局。兩個事務委員會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綜述於下文。  
 
新的創新及科技局的擬議架構  
 
6.  在 2014年 4月 14日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部分委員認為，鑒於創新及科技局局長的擬議職權範圍涵

蓋的政策範疇早已納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轄下，擬議的創

新及科技局會令架構變得臃腫，對執行政策的協調工作構成障

礙。這些委員察悉創新科技不可拆開，並反對擬議創新及科技

局的名稱，認為這樣好像把 "創新 "從 "科技 "分割出來。她亦質
疑，建議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旨在加強政府對互聯網上表達自由

的管制。  
 
7.  其他委員表示支持成立擬議的創新及科技局，使香港的

創新科技可長遠持續發展。他們認為，資科辦是政府部門及科

技機構，不適宜策導創新科技政策。就此，這些委員不同意擬

議的創新及科技局是一個臃腫的架構，並認為創新及創意是一

個錢幣的兩面，不應分開處理。他們建議亦同時把負責發展創

意產業的創意香港與資科辦和創新及科技署一併從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轉撥至擬議的創新及科技局。  
 
8.  在 2014年 4月 15日的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部分委員認
為科技及創意關係密切，不應把兩者分開。這些委員亦認為，

有關創意產業、廣播和通訊的範疇及知識產權署亦應轉撥至擬

議的創新及科技局。  
 
9.  政府當局表示，創意及創新科技兩者在很多商業活動中

均發揮重要作用。舉例而言，創意是各類產業持續發展的關鍵

所在，包括未必與科技有關的設計業。另一方面，創新及科技

亦應用於多個不同範疇，例如金融業。政府當局認為把涉及創



意或創新科技元素的產業全部納入新設的創新及科技局的政策

範疇，並非可取做法。按照現時的建議，創意產業、通訊及廣

播政策範疇將繼續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這項設計符合政

府當局的目標，讓日後的創新及科技局可專注於推動香港創新

科技的發展。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一職的人選及擬議架構所需的人手  
 
10.  在 2014年 4月 14日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部分委員認為，創新及科技局局長一職的獲考慮人選必須

熟悉業界，並具備發展創新科技的視野及遠見。另有一些委員

質疑，擬議的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職位的委任會否出現徇私及用

人唯親的情況。這些委員認為應邀請獲提名出任創新及科技局

局長一職的人選回答議員的提問，以評核他是否適合出任該職

位。部分委員察悉，創新科技署及資科辦目前的工作量已經飽

和，他們詢問兩者是否有足夠人手處理擬議新架構下的新增工

作量。  
 
11.  政府當局表示，在主要官員問責制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主要官員須經行政長官提名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根據現時

的建議，新架構下將會開設 3個政治任命官員、 4個首長級公務
員職位及 19個新的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至於創新及科技局的
架構、編制及所需的人手，則會留待日後的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按照長遠的發展需要決定／予以優化。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以外的方案  
 
12.  在 2014年 4月 14日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部分委員反對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並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

其他方案，例如內部重行調配，或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之

下開設一個新的常任秘書長職位負責監督科技範疇的工作。  
 
13.  政府當局表示，社會及業界有廣泛共識，認同未來的方

向是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牽頭發展創新科技。此外，創新科技署

及資科辦目前的工作量已經飽和，而所有現有的首長級常額人

員已忙於執行各自的政策範疇，以推動創新及科技的發展，故

無法重新調配。  
 
研究和發展的投資  
 
14.  在 2014年 4月 15日的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部分委員關
注到，香港研究和發展 (下稱 "研發 ")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約



0.7%，這個比例按國際標準而言屬於偏低。這些委員詢問政府
當局會否在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後增加研發投資。  
 
15.  政府當局表示，香港的製造業基地規模甚小，研發總開

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處於低水平。就公私營機構投資研發

的比例而言，本地私營機構投資研發的水平較大部分已發展經

濟體系約 30與 70的理想比例為低。日後的創新及科技局的職權
範疇更為專注，最適合探討各項改善措施，鼓勵私營機構參與

研發，並締造有利環境以推動研發成果實踐化及商品化。  
 
 
最新發展  
 
16.  在 2014年 5月 23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小
組委員會，研究有關成立新的創新及科技局的法例修訂建議。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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